
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7深一度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黄宏

再过几天，就到中秋佳节了。

近段时间，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

育，浙江不少地方在通报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典型问题。

这不难理解。

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曾刊登的一篇

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很引人注目：节日前后，

“四风”最爱冒头。

今年的中秋节，还和教师节重叠。

从近期浙江各地的通报中，有哪些新动向值得注

意？

首先，各地的通报中，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词：节

日病。

大致有这些：严肃查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娱乐活动和旅游安排、公车私用。

各地通报的案例中，有不少涉及到这方面。

而今年各地通报的案例中，有一个案例传递的信

息不同寻常。

众所周知，纪委监委的节前通报，“主角”往往

是收礼者。但近期衢州市纪委市监委却“反其道而行

之”：他们通报了送礼者。

此人是柯城区府山街道天皇巷社区原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姜某某。

通报称：2018年至2021年，姜某某向时任府山

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柴某某（已另案处理）赠送明

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金、消费券等财物，价

值共计 7500元。姜某某还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22年4月，姜某某受到留党察看二年

处分。

对违规送礼、收礼一起曝光，这在以前

比较少见。之前，对收礼者曝光较多，对

送礼者却所提不多。

衢州对送礼者也曝光，既彰显了深化

作风建设的决心，对违规送礼者也是一种

震慑。

除“节日病”外，因为针对的是中秋、

国庆两个节日，各地的通报中除了提到要严

肃查处违规收送和消费高档烟酒外，还特别强

调集中整治两样带着“节日特色”的东西：“天

价”月饼、蟹卡蟹券。

“天价”月饼这个词，在媒体报道中较为常见，

但在纪委监委的通报中却很少见到。

这个词较早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是在今年6月。

当时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的公告》。上面明文规定：对单价超过500元的

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

这方面，也有通报的警示案例。

嘉兴市纪委市监委就通报了一个案例：2018年

上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张某某担任秀洲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施某某、张某某是他

的管理服务对象，两人乘着中秋、春节等节日，给

他送了多种礼品，共计价值4.08万余元，其中就有

月饼。

在近期通报的案例中，收受月饼的不止他一个，

如常山县征迁事务中心房屋征迁科原负责人蒋某某。

这两人都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

题也均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中秋、国庆期间吃螃蟹，本是南方习俗，这些年

逐渐“蔓延”到全国。水产品难携带难保存，蟹卡蟹

劵随之而生，与之相关的“四风”问题随之而生。

因此，近段时间全国各地的通报中，都在强调集

中整治蟹卡蟹劵问题。

除了通报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各地还开展了

监督检查。

在浙江，海盐县、仙居县、瑞安市等地的纪委工

作人员，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紧盯违规收送

礼卡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等问题开展明察

暗访，坚决防治“天价”月饼和蟹卡蟹券等节礼背后

的“四风”问题。

“节点”即是“考点”。节日将至，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尤其要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侵蚀，在小事小

节上严以修身、正心明道，严守纪律底线，坚决防范

“节日腐败”。

新华社 高敬 于文静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

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法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网络视频形式举行集

体采访，对这部法律的相关情况进行解读。

压实各方责任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岳仲

明介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2006年制定的，2018年对

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正。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态势

总体向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

为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修订后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回应社会关

切，做好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

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治保障。

岳仲明介绍，修订后的法律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各

方责任。把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及收

储运环节等都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

应当对其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落实主体

责任。

针对新业态和农产品销售的新形式，法律规定了网络

平台销售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产品冷链物流的生

产经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还规定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产品销售企业、食品生产者等的检测、合格证明查验等义

务，明确各环节的责任。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负责，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方人民政府，上级人

民政府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要求整改，落

实地方属地责任。

此外，法律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和标准制

定、实施，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管控措施，并加大了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

实施农产品质量
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肖放介绍，农

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从2016年开始在部分

省份试点，2019年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次修订的法律把

这项制度上升为法定制度。

她表示，法律要求生产者在自控自检的基础上开具承

诺达标合格证，更好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同时，这项制度更好促进产地与市场有效衔接。农产

品“从农田到餐桌”环节多，确保流通中的农产品来源可

溯、去向可追，是实现质量安全责任可究的前提条件。承

诺达标合格证既包含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也包含生产

者的具体信息，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各类主体据此可说清楚

所经营农产品的来源。

根据承诺达标合格证上的相关信息，有关部门可以实

施更有效、更精准的监管，社会各方面可以更方便地进行

监督。

肖放表示，这次修法还明确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目录，对列入目录的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承诺达标合

格证对实施追溯管理是重要的基础支撑。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肖放介绍，本次修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提出了绿

色优质农产品这一提法，围绕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

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等强化了三个方面

举措：

一是突出标准化生产，明确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范围，对健全标准体系、推动按标生产、建立质量管理制

度、开展标准化示范创建等方面作了规定。通过强化绿色

导向、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管，促进各项绿色生产技术

和质量管理要求落实落地。

二是突出品质提升，鼓励选用优质品种，采取绿色生

产和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农产品精

品品牌。同时支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关标准

规范和监管保障机制，使产地的“好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口

中的“好味道”。

三是突出质量标志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产品生产

经营者申请农产品质量标志，明确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

护和管理，为培育农业精品品牌、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提

供支撑。

夯实基层监管能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心在基层。肖放表示，法律

明确了乡镇政府应当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

任，协助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立农产

品质量安全信息员工作制度。这些规定对推动提升乡镇

监管能力、夯实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基础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她说，近年来，各地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

力建设，全部“菜篮子”产品生产大县的乡镇都明确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肖放说，下一步，要强化考核约束和政策支持，推动

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确保所有涉农乡镇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事有人管、活有人干。要进一步

健全乡镇监管员和村级协管员、信息员队伍，高效提供生

产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强化农产品上市前速

测抽检。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解读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节日腐败”出现新动向 领导干部务必注意


